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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对破解“数字悬浮”困境、实现

乡村生态振兴具有重要理论价值。本文基于“技术–组织–市场”协同框架，系统阐释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通过技术适配与转化、组织协同与扩散、市场反哺与驱动三重传导机制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

基于2013~2020年全国26个省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农村环境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

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验证发现：(1) 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了这一影响。(2) 数字经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存在区

域差异。据此提出“数字基建–组织赋能–市场激励”三维治理路径，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改善农村

生态环境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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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role mechanism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in rural environmental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2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3725
https://www.hanspub.org/


王亭今 
 

 

DOI: 10.12677/ecl.2025.143725 421 电子商务评论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solving 
the dilemma of “digital suspension” and realizing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ech-
nology-organization-market” synergy framework,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tripl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diffusion, and market feedback and driv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0 prefec-
ture-level cities in 26 provinces from 2013 to 2020, a comprehensive index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is constructed, and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are used to verify that (1)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enhance this 
impact. (2)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agricultural busi-
ness entities on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ccordingly, a three-dimensional governance 
path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market incentive” is proposed to im-
prove the level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
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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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良好的农村环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是农民生活质量的保障。当前，

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出台并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等政策，明确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和原则，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实践指导，推

动了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 
农村环境自治已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新方向，农民作为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和改善

的主要受益者，其天然的“在场性”决定其应该成为主要的农村环境问题解决者[1]。但农户自发的人居

环境改善行动动力不足，甚至出现集体不作为的现象[2]，且整治过程面临资金短缺、后续保障不足、政

府以外其他主体参与度低等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其组织的感召力、产品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吸引

力，能够积聚丰富的社会资本，汇集和带动大批农户，成为乡村治理的新兴力量。据农业农村部统计，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 221.6 万家，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近 400
万个，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9 万家。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信息获取、

资源配置和市场对接等方面展现出了新的活力，对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率和效果起到了积极作用[3]。同

时，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紧密相关，能够显著促进其发展[4]。因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基于“技术–组织–市场”协同框架理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赋能数字环境治理的三重传

导机制：技术适配与转化、组织协同与扩散、市场反哺与驱动。并基于 2013~2020 年全国 26 个省份 280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农村环境治理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

的直接效应，运用调节效应模型验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协同增效作用，并对不同经济带进行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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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散点图 

根据样本数据，绘制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与自变量散点图，如图 1 所示，红色数据点表示数字经济指

数与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关系，紫色点展示数字经济指数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交互项和农村环境治理

水平的关系，且各自有一条趋势线。黄色点的趋势线斜率比红色点的趋势线斜率更陡峭，表明随着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度提升，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正面影响增强，初步判断其在数字经济影响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中起调节作用。 
 

 
Figure 1. Scatter plot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vel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图 1.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与自变量的散点图 

2.2. 数字经济与农村环境治理 

在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的作用日益显著。它以数据资源为基础，依托现代信息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

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升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农产品供应链的优化，增强了市场的信息透

明度，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5] [6]。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生产方式转

型，更深层次地通过重构农户认知体系和行为模式形成治理效能。具体而言，其作用机制包含四个维度

(见图 2)：首先，信息获取与认知传导机制。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框架，农户生态认知可解构为事实、原因、

损失及反应行为感知四维结构[7]。数字化平台通过环境数据可视化和在线知识传播，提升农户信息获取

效能，激活农户多维风险感知系统，遵循“信息能力–生态认知–行为采纳”的传导路径驱动农户责任

意识与环境意识，提升环境治理效能[8]。其次，行为改变的技术支撑机制。智能终端设备将抽象环境规

范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如精准施肥系统利用神经网络决策树模型，将复杂的环境标准解构为可操

作的信号实时指导农事操作[9]，这种具象化技术介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环境友好行为发生率[10]。再

者，参与治理的渠道拓展机制。“农户–政府–专家”三方协同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污染线索的

可追溯激励，农户每上传有效环境数据可获得数字积分，兑换农资补贴，实践案例显示，村民参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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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积极性大幅提升[11]。最后，经济激励与利益联结机制。电商平台推行的绿色农产品溢价体系，通

过区块链溯源技术将环境保护投入转化为可量化的市场价值，浙江丽水“生态价”实践表明，获得绿色

认证的农户收入显著增加，这种显性收益驱动促使更多农户主动采用环保生产方式[12]。基于此，本文提

出假设 1， 
H1：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有正向影响。 

 

 
Figure 2.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empowering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图 2. 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环境治理的作用机制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节效应 

农村居民作为环境治理的在地化行动主体，应被赋予重要的治理地位。但在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进

程中，由于忽视农村发展特征和农民生活实际，存在数字技术悬浮于农村社会的情况，导致农户治理效

能未充分发挥。这种治理效能困境实质上是数字治理系统与传统乡土社会资本的结构性错配。为解决此

问题，本文引入“技术–组织–市场”框架，该框架最早由 Chesbrough 在 2003 年提出，强调技术、组织

和市场之间的协同作用[1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借其双重嵌入性——既根植乡土社会网络又具备数字

技术驾驭能力，通过三重协同机制实现治理效能转化(见图 3)：首先是技术适配转化机制，其“企业化治

理 + 乡土网络”的双层组织结构，既能够通过科层化模块对数字技术进行标准化解构——将复杂的算法

模型转化为农事规程，又能够依托合作社、协会等社会化根系实现技术扩散，利用乡土信任关系降低农

户的技术排斥[14]。其次是组织协同扩散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物质资源池、数据资源库、人力资

源网和政策资源桥的四维赋能，实现数字治理的规模效应。通过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组织载体实施集中采

购，借助规模经济降低农户边际设备成本[15]；构建区域农业环境数据库，提升资源化利用率[16]；依托

“数字新农人”培训体系，构建技术扩散的三级节点网络；发挥“政策转译”功能，将环保补贴政策转化

为可操作性方案[17]。最后是市场反哺驱动机制，借助电商渗透率弹性与生态溢价实践，新型主体将环境

治理投入转化为可量化的市场价值，形成“绿色生产–价值实现–治理强化”的闭环激励[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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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主体与数字技术形成的治理共同体，通过资源再配置、规则再建构和权力再平衡，推动环境治

理从工具性嵌入向系统性融合跃迁。在此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实现了自身竞争力的提升，更

通过组织结构赋能、资源禀赋激活和信息能力传导，重塑了农村环境治理的底层逻辑，为数字时代乡村

振兴提供了可持续的实践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二： 
H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效果。 

 

 
Figure 3. The tripl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y 
图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重调节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31 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 337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为保证研究与对比的公平性，剔除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西藏自治区，再排除部分特征变量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 26 个省份共 280 个地级市样本。研究时间跨度设定为 2013~2020 年，因为 2013 年余额宝推出

被视为中国数字金融的起点，故以此作为起始年份，且相关地级市指标数据可获取的最近年份为 2020 年。 
本文的具体数据来源如下：(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数据来自 CCAD 数据库(浙大卡特–企研中国

涉农研究数据库)。(2) 地级市生态宜居数据及相关经济发展特征变量，主要来源于 2013~2020 年的《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全。(3) 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定义为生态宜居指数。参考徐雪的乡村振兴指数中生态宜居维度的指标选取[20]，选

择农村生态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村农业绿色发展 3 个维度 6 个指标，运用熵值法计算各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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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来衡量农村环境治理水平。农村环境治理行为涵盖村庄道路绿化建设、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卫生厕

所改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等，这些都是衡量生态宜居指数的重要指标。农村环境治理成

效直接影响到生态宜居指数的高低，故生态宜居指数能够反映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具体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 1。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vel 
表 1.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维度 具体指标 预期方向 

生态宜居 

农村生态保护 农村绿化率(%) 正向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正向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正向 

卫生厕所普及率(%) 正向 

农业绿色发展 
农药、化肥施用量(万吨) 负向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正向 

3.2.2. 解释变量 
本文将解释变量定义为数字经济指数。刘军等人的研究将互联网发展视为数字经济测度的核心[21]，

结合城市层级的可获得数据，从数字互联网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维度评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选取

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比例、电信业务产出量、移动电话普及率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指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个指标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并降维，得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22]。 

3.2.3. 调节变量 
本文将调节变量定义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在我国，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数量占比较大，其

发展情况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发展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各地级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的成立数量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理变量，以此评估其发展情况。原因在于，新型主体创立通常需

大量前期投入，能否获得启动资金是关键，成立数量的增加代表着这些主体获政策支持，且农民和相关

农业从业者对新型经营主体的认可度和使用度增加。同时，成立数量受价格指数等因素的影响较小，作

为评估指标可使问题分析变得更简便、易操作。 

3.2.4. 控制变量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 熵值法计算生态宜居指数 

调节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成立数量的对数值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控制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的对数值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的对数值 

绿色支持 财政环境保护支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城镇化率 城镇常住人口比总常住人口(%) 

人口规模 农村常住人口数的对数值 

外商投资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额/地区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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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研究结果可靠性，客观评估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本文参考现有研究，控制

了一系列地级市层面、可能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变量，具体涵盖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绿色支

持、城镇化率、人口规模、外商投资水平。各变量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3.3.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测算方法 

在处理多指标赋权问题时，为避免人为主观赋值导致的结果偏差，提升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本文采用熵值法计算生态宜居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因各项指标计量单位不一致，计算前需对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指标

间的量纲差异。为防止求熵值时对数计算出现无意义的情况，对正负指标做非负化处理，统一加 0.0001，
具体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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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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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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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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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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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为处理后的第 i 个地级市第 j 个指标的值。其中，I = 1, 2, 3, …, n；j = 1, 2, 3, …, m。 
第二步，计算第 i 个地级市第 j 个指标的数值比重 Pij 

1

ij
ij n

i ij

X
P

X

′

′

=

=

∑
 

第三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 ( )
1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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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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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n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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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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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变异指数 dj。 

1 0 1j j jD e g= − ≤ ≤
 

第五步，计算第 j 项指标熵权 wj。 

1

j
j m

j
j

d
w

d
=

=

∑  

第六步，计算各个地级市的综合得分 Zi。 

1

m

i j ij
j

z w X ′

=

= ∑
 

3.4. 模型设定 

3.4.1. 基准回归模型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以检验假设 1： 

, 0 1 , 2 , ,i t i t i t i t i tenv dig controlsα α α µ λ ε=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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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中，i 指城市，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envi,t，用以体现市 i 在第 t 年的农村环境治理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集合，包含可能影响农村环境治理水

平的各种因素；μi 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λt 控制不随个体变化的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

差项。α0 为截距项；α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程度。 

3.4.2. 机制分析 
在验证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直接影响后，在模型(1)中加入数字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的交乘项以验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模型设定如下： 

, 0 1 , 2 , 3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env dig grow controlsθ θ θ θ µ λ ε= + + + + + +                    (2) 

, 0 1 , 2 , 3 , 4 , ,*i t i t i t i t i t i t i tenv dig grow dig grow controlsβ β β β β µ λ ε= + + + + + + +             (3) 

在式(2)与式(3)中，growi,t 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dig*growi,t 表示数字经济和新型主体发展

的交互项，其余变量的解释与前文一致。如果数字经济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

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样本为 2013~2020 年间 27 个省 337 个地级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

后，对部分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法估算补充，最终得到 280 个地级市共 2172 个观测值。同时为避免极端值

影响结果，对连续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和双边 1%缩尾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期内生态宜居指数相对较低，但整体趋势逐步改善，地级市间差异较小，整

体上趋于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波动性较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程度整体较高，但地

级市间差异大，或因地理位置、经济等因素所致；绿色支持政策、外商投资水平的力度整体较小，地区

差异不大；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较高，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态宜居指数 2172 0.387 0.128 0.093 0.776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2172 0.341 0.105 0.085 0.69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2172 761 733 25 4073 

绿色支持 2172 0.008 0.004 0.001 0.018 

城镇化率 2172 0.563 0.137 0.280 0.946 

金融发展水平 2172 1.056 0.566 0.376 3.300 

人口规模 2172 4.958 0.768 2.105 6.239 

经济发展水平 2172 10.764 0.533 9.532 12.052 

外商投资水平 2172 0.016 0.016 0.000 0.070 

4.2. 农村环境治理水平测算结果 

基于 2013~2020 年不同经济带 280 个地级市数据，运用熵值法算出各地级市的生态宜居指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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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经济带农村环境治理水平如图所示。从图 4 整体趋势看，农村环境治理水平呈波动缓慢上升态势。

具体来看，2013~2018 年逐年上升，均值从 2013 年的 0.3436 升至 2018 年的 0.3944，农村环境治理工成

效显著。但在 2019~2020 年，治理水平略有下降，这可能与外部环境变化或政策执行不到位等因素有关。 
根据图 5，三大经济带农村环境治理水平呈东部地区 > 中部地区 > 西部地区的格局。东部经济较

为发达、政府投入多、环保意识强，治理水平较高。中部治理水平略低于东部，但其发展态势与东部相

近。西部因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化进程较慢、自然环境较差等，治理水平较低且变化较为平缓。 
 

 
Figure 4.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图 4. 农村环境治理整体水平时间演变 

 

 
Figure 5. 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t the regional level 
图 5. 农村环境治理区域水平时间演变 

4.3.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控制个体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其中，列(1)展示数字经

济发展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7)则是在列(1)基础上，逐步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农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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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水平的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Table 4.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level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表 4.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数字经济 
0.153*** 0.153*** 0.156*** 0.156*** 0.158*** 0.157*** 0.155*** 

(−0.059) (−0.059) (−0.059) (−0.059) (−0.059) (−0.059) (−0.059) 

生态宜居 
 0.001 −0.003 −0.002 −0.002 −0.003 −0.002 

 (0.009)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金融发展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8) (0.009) (0.009) (0.009) (0.009) 

城镇化率 
   −0.018 −0.016 −0.031 −0.028 

   (0.044) (0.044) (0.047) (0.047) 

绿色支持 
    0.735*  0.726*  0.720*  

    (0.423) (0.423) (0.423) 

人口规模 
     −0.013 −0.013 

     (0.014) (0.014) 

外商投资 
      −0.238 

      (0.175) 

常数项 
0.386*** 0.375*** 0.415*** 0.421*** 0.410*** 0.473*** 0.459*** 

(0.029) (0.096) (0.110) (0.111) (0.111) (0.130) (0.130)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809 0.809 0.809 0.809 0.809 0.809 0.809 

注：***、**、*分别代表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下同。 
 

根据表 4，列(1)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为 0.153，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

字经济发展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有益。列(2)~列(7)逐步纳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一九

在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设 1 成立。此

外，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经济增长导致资源消耗增加和环境

污染；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为负可能是因为金融资源偏向非农领域，限制农业融资和投资；人口较多的农

村地区环境压力大；外商投资水平负系数表明外来投资可能引入有害环境的生产方式；绿色支持正系数

显示政府对环保的重视对农村环境治理有积极作用。 

4.4. 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模型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列(2)中数字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为 0.041，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主效应方向未变，表明调节效应显著。假设 2 得以验

证。这意味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表明数字经济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平台，使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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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污染。 
 

Table 5.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nteraction term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new subjects on the level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表 5. 数字经济与新型主体的交互项对农村环境治理水平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数字经济 
0.155*** 0.169*** 

(0.059) (0.059) 

新型主体 
0.005* 0.005 

(0.003) (0.003) 

交互项 
 0.041* 

 (0.023) 

常数项 
0.458*** 0.455*** 

(0.130) (0.1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R2 0.810 0.810 

4.5. 异质性分析 

根据我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差异，

划分为三大经济带。鉴于不同经济带在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方面有所不同，数字经济发展及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可能因区域而异，因此有必要开展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详见表 6。 
 

Table 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6.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5) (6) (7) (8) (9) 

数字经济 
0.173* 0.092 0.282 0.170* 0.200* 0.090 0.085 0.300 0.297 

(0.101) (0.076) (0.192) (0.101) (0.103) (0.076) (0.076) (0.197) (0.197) 

新型主体 
   0.009* 0.005 0.006 0.008 0.005 −0.015 

   (0.005) (0.006) (0.005) (0.005) (0.010) (0.022) 

交互项 
    0.075  0.114***  −0.101 

    (0.045)  (0.039)  (0.099) 

常数项 
0.371* 0.506 0.745** 0.316 0.274 0.517** 0.623** 0.677* 0.890** 

(0.203) (0.263) (0.353) (0.205) (0.207) (0.263) (0.265) (0.376) (0.43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07 1186 79 907 907 1186 1186 79 79 

R2 0.592 0.795 0.072 0.593 0.594 0.795 0.797 0.059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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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6 的列(1)~列(3)，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回归系数为 0.173，在 10%水平显著，说明在东部经

济带数字经济能显著改善农村环境治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促使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深度融

合，因此在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更为稳健。中西部地区虽有正向影响但未显著，可能因为这

些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受限，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抑制了数字赋能效应的充分释放。西部地区系数较

大，因为东部环境治理的边际效应较小，而西部数字经济尚处起步阶段，潜力巨大。 
根据表 6 的列(4)~列(9)，中部经济带交互项回归系数为 0.114，在 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中部经济

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字经济推动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明显。可

能因为中部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环

保水平。反观东部经济带，虽数字经济发达，但与农业高度融合，数字技术正向影响可能已趋近饱和，

致调节效应不突出。西部经济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技术支持和信息化水平欠缺，难以充分借助数字经

济优势，调节效应亦不显著。 

4.6.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本文参考丛屹和闫

苗苗的研究方法，剔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江苏、浙江以及最低的贵州、江西 4 省，用剩余 22 省的

样本数据重新回归分析[23]，结果见表 7。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在 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

健，即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同时，数字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交乘项回归系数也

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节效应持续存在，结论稳健。 
 

Table 7. Robustness test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数字经济 
0.146** 0.144** 0.157** 

(0.063) (0.063) (0.064) 

新型主体 
 0.006* 0.006* 

 (0.003) (0.003) 

交互项 
  0.044* 

  (0.025) 

常数项 
0.407*** 0.407*** 0.405*** 

(0.138) (0.138) (0.1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822 0.822 0.822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并基于 2013~2020 年全国 26 个省份 280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

证分析，深入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环境治理的机制与效果，主要结论如下：(1) 多维度赋能机制：经理

论剖析，明确数字经济通过信息获取与认知传导、行为改变的技术支撑、参与治理的渠道拓展、经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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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与利益联结四个维度，为农村环境治理增添新动力。(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节作用及机制：借助“技

术–组织–市场”协同框架理论，揭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字经济赋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三重调节机

制，即技术适配转化、组织协同扩散、市场反哺驱动机制。这使其能够有效整合数字技术资源，带动农

村环境治理协同发展，实现环境治理投入的价值转化与可持续发展闭环。(3) 促进效应显著：通过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显著

增强这一影响，实现数字治理红利的非线性放大。(4) 区域差异明显：数字经济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促进作

用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为因地制宜制定协同发展策略提供了依据。本研究

虽受限于数据未能直接检验三阶段传导路径，但通过交互项效应与多源证据的有效衔接，为“技术–组

织–市场”框架提供了初步的实证支持。未来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深入验证中介机制，为数字经济赋

能农村环境治理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最后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技术转化能力建设。构建包含基础级(语音交互、字体放大)、标

准级(方言识别、图标场景化改造)、优质级(生物识别、跌倒预警)的三级适老化认证体系，用于老年友好

型数字工具开发；开发县域数字工具共享平台，设置农机具智能匹配系统，整合适配不同作物场景的数

字化模板库；开展技术转译官培养工程，为每个新型主体配备既懂数字技术又熟悉农情的专职人员。第

二，推进组织协同网络优化。实施“十百千”工程，建设 10 个配备量子计算农业模拟系统的国家级数字

农业协同创新中心，推动前沿技术应用；于 100 个重点县域建立“数字田长”工作站并配备无人机巡检

系统，增强县域数字化监管；培育 1000 家智慧农业服务联合体，每家辐射 50 个新型经营主体，构建规

模化服务网络。同时，建立数字服务积分制运营机制，设立农户数字技能“学分银行”，实施阶梯式财政

奖励，开发“农技滴滴”平台实现培训供需智能匹配，以此提升农户数字技能和农业数字服务效率。第

三，加强市场联结机制创新。一方面，搭建数字交易平台，设立全国统一的农业生态资产交易所，促进

农业生态资产市场化交易，并制定环境治理成果抵扣标准，如节水灌溉每亩节水 100 立方、固碳增汇每

吨二氧化碳当量、生物多样性每新增 1 个物种栖息地认证，分别可抵土地出让金的 0.5%、1.2%、0.3%，

以此激励农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推行绿色流量扶持计划，构建农产品数字认证“星标体系”，一星

(基础追溯)产品流量提升 5%，二星(全过程监测)产品搜索加权 10%，三星(区块链存证)产品获专属流量池

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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